
2018年政务中心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部门概况

（一）机构组成

根据《四川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199号）、《关于贯彻实施四川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川办函〔2006〕74号）和《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峨眉山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通知》（峨府函〔2007〕2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设立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，是市政府集中联合行政审批办件的正科级管理服务行政机构。

市政务中心属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，下设便民惠民指导站（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）1个。
（二）机构职能

近年来，市政务服务中心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行政审批项目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法规，对在政务中心开展的行政审批、公共服务事项和社会网格化管理等事项进行组织协调并监督检查、组织开展重大投资项目代办和并联审批工作，并对各部门在中心设置窗口提出具体意见，对进入中心的各个窗口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。

（三）人员概况

截止到2018年12月，政务中心人员总编制14名，其中：行政编制6名、事业编制5名、工勤人员编制3名。

在职人员总数18人，其中行政6人、工勤1人、事业4人。长聘人员及其他人员7人，退休人员0人。
2018年共有25个行政审批部门，9个公共服务单位，10个中介服务机构,150余名窗口工作人员入驻市政务服务中心。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

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616.59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拨款收入212.26万元，主要用于行政运行（人员工资及定额公用经费）拨款180.7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拨款15.07万元，行政医疗拨款3.96万元，职工住房公积金拨款12.52万元；项目经费拨款404.33万元。

全年无其他收入。
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

全年安排基本支出212.26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中心内部管理人员（含所属事业单位）经费的按月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职工医保、住房公积金、养老保险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开支。
全年项目经费实际支出363.57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中心历年来各专项业务工作的开展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电信网络及运行支出31.15万元；

窗口工作人员定额公用经费支出80.48万元；

3、并联审批专项业务经费及“创客梦”政务服务分中心支出19.86万元；

4、政务学会团体会员业务经费13.38万元；

 5、窗口人员绩效考核奖劢52.41万元；

6、效能办经费8.71万元；

全市创卫工作支出3万元；

货币安置购房服务分中心建设支出136.34万元；

网格化管理工作经费9.98万元

其他城乡社区经费支出（劳务人员）8.26万元
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
（一）预决算编制情况

2018年市政务中心年初预算安排410.9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预算167.96万元，项目支出预算243万元，后调增预算205.63万元，主要用于我市货币安置购房服务分中心的筹建，全年预算数616.59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，无上年结余；年终决算支出数575.8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12.26万元，项目支出363.57万元 。基本支出中，相应安排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180.71万元，社保保障和就业支出 15.07万元 ，医疗卫生支出预算3.96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预算12.52万元。年末结余40.76万元，全部为购房服务分中心项目结余。
（二）执行管理情况
1、2018年6月执行进度：

2018年1~6月共计完成预算支出234.97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38%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20.72万元， 完成全年预算56%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.64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37% ，行政医疗支出1.83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39%，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7.06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48%；项目经费支出114.25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28%。
2、2018年9月执行进度：

2018年1~9月共计完成预算支出366.61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59%， 其中：基本支出162.11万元， 完成全年预算76%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.82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65% ，行政医疗支出2.95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74%，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9.32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74%；项目经费支出215.04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50%。
3、2018年11月执行进度：

2018年1~11月完成预算支出510.35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82%， 其中：基本支出189.50万元， 完成全年预算89%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.61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83% ，行政医疗支出3.62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91.20%，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11.46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91.72%； 项目经费支出320.84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79%。
3、2018年全年执行进度：

2018年共计完成预算支出575.83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93.%， 其中：基本支出212.26万元， 完成全年预算100%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.07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100% ，行政医疗支出3.96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100%，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12.52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100%；项目经费支出363.57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的89%。
（三）支出绩效情况
1．部门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行政运转保障

2018年行政运行费共计支出212.26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78.13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34.12万元。与去年同期相比，行政运行费支出减少了79.93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支减少了83.31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增加3.37万元，人员经费大幅度降低的原因是本年度比2017年实际减少行政公务人员2名，6名聘用人员费用由行政运行费调出单列，减少了人员经费开支；日常公用经费增加是因为本年度支付创卫费等，总的来说今年财政对中心行政运行经费予以了充分保障。
(2) 机关厉行节约

为降低行政成本，今年继续控制压缩“三公经费”及会议费支出，2018年度公务接待费2580元，比去年同期节约348元，降低11%，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15784.61元，比去年同期节约24971.81元，降低61.69%， 会议费344元，与往年同期相比也是大幅度下降，保持了自2013年以来中心“三公经费”及会议费支出连续5年下降趋势。

(3) 机关节能降耗

2018年中心机关水费累计支出1120元、电费支出182729.99元，水费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，电费消耗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4730.46元，基本实现了节能降耗型机关。
2．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。
（1）资金绩效分配情况。

按照《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局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》，2018年中心预算资金绩效评价总得分92分。

预算编制满分25分，自评分23分，其中：报送时效3分，编制质量7分，绩效目标4分，专项预算提前细化5分，预算公开4分；

预算执行满分35分，自评分32分，其中：绩效分配9分，执行进度9分，预算调整分9分，行政成本5分；
支出绩效满分40分，自评分37分，其中：绩效评价18分，决算审查5分，决算公开4分，结余注销5分，绩效管理5分。
（2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全年项目资金404.33万元，九大项目虽属行政运转类项目，资金量小，社会关注度不高，但对该类资金的管理，中心历来坚持专款专用，严格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，涉及政府采购项目坚决按采购程序进行。
（3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经过本年度努力，各项目按预算有序进行，有效保障我市政务服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具体情况：
1.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,协助窗口部门完成四川省一体化平台行政许可、公务服务事项认领和本级实施清单完善，确保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正常运行。
2.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全面实施“一窗受理”。整合28个行政审批窗口，设置投资建设类、注册登记类、生产经营类、公民个人类4个“一窗受理”接件窗口，逐步实现“一窗受理、受办分离、全程跟踪、限时办结、一窗发证”，为下一步成立行政审批局，实施行政许可审批权相对集中打下坚实基础。
3.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完善政务大厅标准化建设，牵头抓好货币安置购房服务中心的筹建和试运行工作；增强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，强化工作纪律，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，规范服务行为，提升窗口形象。
4.推进并联审批和代办服务，完善便民服务体系建设。进一步研究、探索并联审批的新模式，完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软、硬件设施，大力推行事前介入、电话预约、延时服务、流动服务和全程代办服务，促进项目快速生成、落地，拓展服务功能。
（四）财务管理情况
中心财务管理工作自今年以来，从完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下手，在严格遵循《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等基本法的前题下，制定了新的《政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》实施细则，明确了中心预算管理，收入、支出、资产等方面的管理责任，规范中心财务报账工作流程和财务报销票据，统一定制了新的《政务中心专用报销凭证》、《差旅报销单》、《固定资产入账通知》。

（五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2019年，根据《中共乐山市委办公室、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峨眉山市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乐委办〔2019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组建市行政审批局，不再保留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。2019年3月和6月，根据峨委办〔2019〕25号和峨编发〔2019〕26号文件，核定市行政审批局行政编制24名，保留工勤编制1名。并将原市便民服务指导站更名为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心，核定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事业编制45名，领导职数1正2副。
按照峨财通〔2019〕55号文件要求，市行政审批局成立了绩效评价专项工作小组，局办公室、财务室具体负责，并明确职责分工。对过去一年来政务服务中心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，认真对照绩效评价指标进行逐项评价打分，得出2018年预算资金绩效自评总得分92分。
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经过一个月以来的预算支出绩效评价自查自评工作，政务中心2018年全部资金支出按照年初预算用途使用，没有相互挤占挪用，没有超预算超标准使用财政资金。

2019年，市行政审批局将按照要求，更加精细化地编制年初预算，强化预算执行，严格按照财经纪律和各项政策、法规要求开展各专项业务工作，规范各项经费支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持续推进我市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营造“亲清”新型政商关系，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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